民乐县生产经营单位特殊作业安全监管

抽查制度（征求意见稿）
为加强特殊作业安全风险管控，严防特殊作业引发生产安全事故，督促企业有效执行特殊作业安全规范，结合民乐县生产经营单位实际，制定本制度。
第一条  本制度适用于县内各企业涉及机械作业、动火作业、有限空间作业、高处作业、吊装作业、用电作业、动土作业、盲板抽堵作业、断路作业等特殊作业的安全监管抽查工作。

第二条  坚持“企业主体、行业部门督导、分级抽查、闭环管理”原则，以风险防控为核心，强化作业过程动态监管，行业部门负责开展特殊作业常态化监管抽查。

第三条  企业应建立特殊作业安全管理制度，明确工作职责、风险辨识评估、作业审批、作业监护、安全培训、防护用品、应急救援装备、操作规程和应急处置等方面的要求；应定期对特殊作业可能存在的危险有害因素进行辨识，制定完善风险管控措施和应急处置措施；每年至少1次对特殊作业人员开展教育培训，如实记录培训和考核情况；对涉及特种作业人员应取得相应资格证书，持证上岗。

第四条  行业部门定期对特殊作业情况开展分析研判，重点对涉及动火作业、有限空间作业、盲板抽堵作业、同一作业区域交叉作业等高风险作业进行抽查，实地查看作业现场安全管理及风险防控水平。

第五条  对涉及高风险作业的企业开展抽查，每年按照涉及高风险作业的企业数50%比例进行检查，其余特殊作业按照20%比例进行抽查，在重要节假日期间、夜间及异常天气时段，对存在三类特殊作业企业提高抽查比例进行现场核查。

第六条 重点抽查内容:

（一）企业是否将《有限空间作业安全技术规范》《危险化学品企业特殊作业安全规范》及本单位制定的特殊作业安全管理制度学习纳入年度教育培训计划，培训记录资料是否规范完善。

（二）机械作业的安全监管及人员上岗培训教育情况。
（三）是否按要求开具特殊作业票，签发作业票证时，是否确认现场作业安全条件和开展安全风险辨识。

（四）作业内容与报备情况是否一致，作业分级是否正确。

（五）同一作业关联其他特殊作业或作业区域存在交叉作业是否同时办理相应的作业审批手续，特殊作业前是否开展安全交底，是否落实现场关键安全风险管控措施。

（六）动火、有限空间作业是否存在先作业后检测或者未进行检测直接作业情况，作业中断后是否按要求重新进行检测分析，盲板抽堵作业是否预先绘制盲板位置图，作业单位是否按图作业。

（七）动火或连续作业时间超过一周的作业是否按要求制定作业方案。

（八）涉及的特种作业和特种设备作业人员是否取得相应资格证，特殊作业监护人是否经培训考试合格上岗，涉及的特种作业人员是否取得相应资格证书持证上岗，现场监护时是否佩戴明显标识，作业期间监护人是否全程在场。

（九）对承包商开展特殊作业是否实施一体化管理，承包商人员入场作业前是否接受相关培训。

（十）在与易燃易爆有毒物料设备、管道相连的公用工程设施设备上开展特殊作业时，是否参照易燃易爆有毒场所严格落实特殊作业管理制度。

（十一）节假日、公休日、夜间动火是否进行升级管理。

（十二）每年是否对固定动火区进行风险辨识与评估。

第七条 对抽查发现的隐患问题，形成问题隐患清单，督促企业限期整改，直至整改销号。对存在如下有关特种作业的违法行为按照《特种作业人员安全技术培训考核管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进行行政处罚：

（一）离开特种作业岗位6个月以上的特种作业人员未经考核确认上岗。 

（二）生产经营单位未建立健全特种作业人员档案的。 

（三）生产经营单位使用未取得特种作业操作证的特种作业人员上岗作业的。 
第八条  县安防委办定期对全县特殊作业数量趋势、作业原因、存在的主要问题等进行总结分析，及时研判特殊作业安全风险，针对显著问题提出并落实改进措施。严格实施差异性监管，对隐患问题多、现场管理不到位的企业加大通报力度，提高抽查频次，对存在重大事故隐患、因同类隐患问题被执法2次以上、存在屡查屡犯等问题的企业约谈企业主要负责人，并通报。

